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小微企业发展法治保障专项支持计划策划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作出重大部署，要求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持续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此，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有关合作单位着眼充分履行社会组织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为创新民营企业法律服务模式，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经调研协商，拟合作推行中小企业发展法治保障专项支持计划。方案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中小微企业发展法治保障专项支持计划。

二、项目目的
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便捷、专业、优质的公益法律服务，以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中小微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帮助中小微企业正确应对法律纠纷，为中小微企业成长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发起、实施单位
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共同发起，由实施单位具体实施。
四、服务对象与内容
（一）服务对象：中小微企业。
（二）服务内容：
1.深化中小微企业法治宣传，组织开展法律专题讲座，走进中小微企业普法，为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和其他管理人员提供法治培训；

2.就中小微企业内部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融资、安全生产、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关闭、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法律事务提供咨询；

3.构建“共享法律顾问”服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委派法律顾问，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4.定期或者应中小微企业的请求，为中小微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帮助其查找、梳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类法律风险；

5.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官”服务模式，组建法律、财税方面的专家团，为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预防预警机制；
6.对提出帮扶需求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涉及的法律诉讼案件进行论证，对有必要帮扶的法律诉讼案件进行代理。
在专项支持计划实施中，如果遇有专项支持计划服务对象涉及法律援助案件、且是法律援助对象的对方当事人，将不就该案件为专项支持计划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服务，但可以在该案件结案后，对专项支持计划服务对象完善相关制度、避免类似法律纠纷提出建议。

五、项目资金
启动资金为100万元定向募集；后续资金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共同募集。

六、组织实施
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下，由实施单位实施。具体措施包括：
（一）签订协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签订合作设立专项支持计划协议。
（二）设立管委会。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实施单位共同组建专项基金运行管理机构，制定具体运行方案、管理与实施办法，专司专项基金的运行管理、推广宣传、服务监督等日常工作。
（三）举行启动仪式。适时在当地举办专项支持计划启动仪式，以此为契机提升专项支持计划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四）组建律师志愿者服务团队。由实施单位组织专业法律服务人员，作为本专项支持计划的律师志愿者，并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备案。
（五）募集资金。专项支持计划启动实施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负责面向社会募集专项支持计划资金；所有募集资金统一汇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账户，做到专款专用、分账管理。

（六）宣传工作。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依托中央、地方媒体以及各自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官方账号等宣传窗口，积极做好专项支持计划宣传推广，及时宣传报道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
七、监督管理
为确保专项支持计划安全、规范运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实施中将严格落实以下监督管理制度：

（一）实施管理。实施单位负责抓好专项支持计划的日常管理，于每年年底前，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提交专项支持计划的实施工作总结报告。

（二）组织监督。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将不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项目实施3个月期满，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将组织总结评估；必要时，委托第三方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报告将向社会发布。

（三）沟通协调。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合作单位、实施单位加强工作协调沟通，及时研究解决专项支持计划实施中遇到的重大事项或问题。
（四）权力监督。本专项支持计划接受并积极配合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五）捐赠人监督。本专项支持计划接受并积极配合捐赠人查询和检查。

（六）社会监督。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及时公开专项支持计划的有关信息，主动接受接受监督。在专项支持计划实施中，随时接受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各界的监督，听取和接受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

八、其他事宜

如专项支持计划终止，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做好善后工作，保护捐赠人和受援对象的合法权益；项目剩余资金归属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用于其他法律援助公益项目。


